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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股东减持计划期限届满的公告 

 

股东张志刚、李涛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

信息一致。 

 

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0年10月29日披露

了《关于部分特定股东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》。公司特定股东张志刚、李

涛本期计划以协议转让、大宗交易或集中竞价等的方式择机减持本公司股份，减

持数量合计不超过2,396,200股，占本公告披露时总股本的0.41%。其中以集中

竞价方式减持的，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实施，且在任

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%；通过大

宗交易方式减持的，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实施，且

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，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%。 

公司近日收到特定股东张志刚先生、李涛先生分别出具的《股票减持告知

函》，截至2021年5月18日，张志刚先生、李涛先生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已经

届满。股东本期减持情况具体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
股东 

姓名 
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
减持均

价（元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
减持股份占公司

总股本比例（%） 

张志刚 集中竞价 2020.11.24-2020.12.01 7.12 627,625 0.09 

李  涛 集中竞价 2020年12月21日 6.12 77,200 0.01 

合计 704,825 0.10 

注 1：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，为四舍五入所致，下同； 



 

注 2：公司于 2021 年 2 月完成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，发行完成后，公司总股本由 585,720,642 股变

更为 725,255,525 股。2021 年 3 月 29 日，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《证

券过户登记确认书》，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6,078,834 股股票已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非交易过

户至“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－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”证券专用账户。故按照最新总股本 725,255,525

股计算减持比例。下同。 

二、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 

姓名 
股份性质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

股数(股) 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股数(股) 

占总股本

比例(%) 

张志刚 

合计持有股份 2,539,046 0.35 1,911,421 0.2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634,762 0.09 477,856 0.07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1,904,284 0.26 1,433,565 0.20 

李  涛 

合计持有股份 7,046,273 0.97 6,969,073 0.96 

其中：无限售条件股份 1,761,568 0.24 1,742,268 0.24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5,284,705 0.73 5,226,805 0.72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（一）本次减持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 

（二）张志刚先生、李涛先生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减持计划的预披露。截

至本公告披露日，以上股东实际减持公司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的股份数量，

本次减持股份情况与预披露的意向、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张志刚先生、李涛先生出具的《股票减持告知函》； 

（二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双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5月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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